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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 水 市 教 育 局 

丽 水 市 财 政 局 

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

丽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

丽水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
 

丽教计〔2021〕24 号 

 
 
 

丽水市教育局 丽水市财政局 
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丽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丽水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关于办好 
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“微改造”和实行师生 
同菜同质同价民生实事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（县、市）区教育局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卫生健康局、

大数据管理机构： 

《关于办好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“微改造”和实行师生同

菜同质同价民生实事的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第 78 次常务会议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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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通过。为贯彻市委、市政府要求，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公办学

校食堂“微改造”，全面有效推行师生同菜同质同价，高质量办

好师生满意的学校食堂，现将《关于办好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

“微改造”和实行师生同菜同质同价民生实事的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丽水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丽水市财政局 

 

 

 

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丽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 

 

丽水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

2021 年 4月 2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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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办好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“微改造” 

和实行师生同菜同质同价民生实事的实施方案 
 

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“微改造”和实行师生同菜同质同价，

是经丽水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票决确定的 2021 年

全市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之一。为贯彻市委、市政府要求，必须

不忘教育初心、坚守教育情怀，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

“微改造”，全面有效推行师生同菜同质同价，高质量办好师生

满意的学校食堂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关于标准化管理、进度管理和满意度管理  

    （一）食堂“微改造” 

1.确定列入“微改造”范围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，应兼

顾城乡学校和小学、初中。 

2.“微改造”后的学校食堂要致力打造“阳光食堂”、营造

“家的味道”，食堂硬件、食堂环境、食堂文化、食堂机制应达

到以下要求： 

①食堂硬件。建成智能“阳光厨房”（建设标准按丽市监

〔2021〕25号执行，详见附件 1）和 B 级以上食堂（建设标准按

浙食药监规〔2013〕1号执行，详见附件 2）。 

②食堂环境。严格落实食堂常分类、常整理、常清洁、常检

查、常自律的“五常”管理，强化食堂卫生管理，探索实施“布

鞋工作法”和“白手套检查法”，做到地面整洁、干燥不湿滑，



 -4- 

墙壁和天花板无霉变发黑。 

③食堂文化。师生齐动手，共同打造文明、温馨、节俭、光

盘常态化的用餐氛围。在将食堂作为学校德育、劳动教育的重要

阵地建设上，要有探索创新。 

④食堂机制。信息公开要做到应公开尽公开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按照《浙江省中小学校食堂信息公开暂行办法》（详见附件 3），

在食堂醒目位置设立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”，公布大

宗原材料招标采购信息、当日食材采购清单及价格、收支情况等

有关信息。 

3.对于师生就餐需求强烈但尚未建有食堂的学校，或虽已建

有食堂但未能满足师生就餐需求的学校，市本级学校由市教育局

牵头提出，各地由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负责,于今年内提出有明确

时间表的食堂建设或食堂改（扩）建计划。 

（二）师生同菜同质同价 

1.实行师生同菜同质同价的学校，包括全部建有食堂的义务

教育公办学校，以及实行校外配送餐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。 

2.围绕杜绝师生就餐待遇、伙食菜品有失公平的现象，各地

要结合实际，探索通过教职员工全员陪餐实现师生同菜同质同价

等有效路径。师生均可在基础菜品基础上自行购买加菜菜品。 

3.学校要通过建立光盘行动、小份菜等机制，防止浪费。尤

其要合理控制食堂运营成本，为师生提供营养安全可口、质优价

廉的餐食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强食堂用工规范指导，力争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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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成本控制在 20%（含 20%）以内，因客观因素确有超出 20%部

分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专项安排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人工经

费补助。 

4.根据国家卫计委《学生营养餐指南》，县（市、区）结合

实际制定营养菜谱。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探索实施智能排菜，形成

带量菜谱。 

5.剩余餐费退还均应按实计算到天。 

6.结合办好师生同菜同质同价民生实事，对“一蛋一奶”民

生实事进行回头看，重点解决家长不知情问题。 

（三）进度管理 

1.食堂“微改造”。 

①进度 10%，确定改造点位，并上传现状照片（应有经纬度

及拍摄时间）。 

②进度 20%，制定学校食堂改造方案。 

③进度 30%，财政落实改造资金。 

④进度 40%，完成食堂机制完善健全。 

⑤进度 60%，完成食堂环境改造。 

⑥进度 80%，建成智能“阳光厨房”和 B 级以上食堂。 

⑦进度 90%，在完成食堂文化建设提升的同时，全面完成改

造任务，并上传改造完成后的照片（应有经纬度及拍摄时间）。 

⑧进度 100%，通过考核验收，对师生就餐需求强烈但尚未

建有食堂的学校，或虽已建有食堂但未能满足师生就餐需求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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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完成食堂建设或改（扩）建计划制定。 

2.师生同菜同质同价。 

①进度 30%，精准制定营养菜谱。 

②进度 50%，完成人工成本测算，落实超出 20%部分的财政

保障资金。 

③进度 80%，以实现教职员工全员陪餐为基础，积极探索各

种师生同菜同质同价的有效路径。 

④进度 100%，杜绝师生就餐待遇、伙食菜品有失公平的现

象。 

（四）满意度管理 

1.10月底，通过学生家长就餐体验等开展评价调查。 

2.11月底，开展满意度抽查并晾晒。 

3.12月底，各学校针对满意度调查存在的问题整改到位。 

二、实施计划 

（一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各地教育部门要牵头做好学校食堂人

工成本控制和资金补助测算工作，各地财政部门要及时安排食堂

“微改造”专项资金和学校食堂人工成本补助资金，保障改造工

作如期完成。 

（二）把控时间节点。以 9月秋季开学前完成为底线，各地、

市直学校食堂按照标准要求，完成“微改造”和同菜同价同质同

价任务，并向市教育局报送工作总结。各地教育部门要充分利用

民生地图上报工作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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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就餐体验。市政府督查室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大数据局、市卫健委组成验收组，在完成全部

建设任务后，微改造采取实地查看全覆盖的方式进行验收，同菜

同价同质采用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体验。 

五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不折不扣完成任务。食堂“微改造”这一

民生实事，既是反映为民服务的“镜子”，又是体现“一切为了

学生、一切服务学生”教育情怀和理念的“窗口”。各地、各校

要牢牢靶向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，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思想

贯穿于“微改造”和同菜同质同价的方方面面，以服务师生为宗

旨，通过补硬件、抓基础，优软件、抓环境，建机制、抓长效，

全面提升学校食堂规范管理水平。 

（二）各司其职，落实责任。市县两级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抓

总，市县部门主要领导具体负责。市教育局负责部署、指导和落

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食堂“微改造”和同菜同质同价任务，负责

考核体验牵头工作；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协调全市义务教育公办学

校食堂智能“阳光厨房”建设和使用培训，以及学校食堂实施餐

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；市大数据局负责协同做好智

慧食堂探索建设任务；各地教育部门负责具体落实本区域食堂

“微改造”和同菜同质同价任务。 

（三）讲求实效，加强指导。各地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加大食

堂“微改造”的指导力度，对标改造标准，指导各属地学校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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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堂改造方案，对“微改造”过程进行全周期的督促和管理。有

关部门要讲求实效，开展全面验收，做到全覆盖、无遗漏、无死

角，坚持发现问题一处立即整改一处，切实强化为民服务、为民

履职的工作理念，全力确保民生实事项目真正落地见效。 

 

附件：1.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丽水市教育局 关于做好 

省政府民生实事学校食堂智能“阳光厨房”建设 

等相关工作的通知（丽市监〔2021〕25号） 

2.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浙江省餐饮 

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大中型餐饮动态等级评定标准》 

和《浙江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小餐饮动态等级 

评定标准》的通知（浙食药监规〔2013〕1 号） 

          3.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浙江省中小学校食堂信息 

公开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浙教计〔2013〕107号） 

 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办，市府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丽水开发区管委会。 

丽水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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